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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房地产纠纷中的一类案件。随着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和

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同时由于我国的不动产立法还不完善

，市场机制也不健全，商品房交易行为很不规范，特别是一

些房地产开发企业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有的制作虚假广

告，设立定金圈套，甚至一房多售，利用商品房买卖合同欺

诈买受人，有的商品房面积严重缩水，有的商品房则存在严

重质量问题，这都严重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最

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专门就此问题作出规

定。针对商品房销售中的欺诈问题，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九

条规定，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的五种欺诈行为，作出了

“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

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的规

定。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规定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尚

有不同的观点，笔者就此略谈浅见。 一般民事中的赔偿责任

是建立在“恢复原状原则”基础上，即对所造成的损害进行

“填补”，这样保证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退一赔一”，

对于实施了欺诈行为的经营者，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即

此时的赔偿不仅仅具有填补恢复的功能，还有兼具对欺诈行

为的惩罚作用。那么“双倍”这个赔偿额度是否也适合商品

房买卖中的欺诈呢？司法解释第八条和第九条中规定对商品



房买卖中的欺诈行为的赔偿额度为“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该条中规定的欺诈行为仅仅为

所列出的五种，但是可以揣摩出立法本意。第一，赔偿的额

度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单一的“两倍

”，而是两倍“封顶”，最高额度为两倍，也可以处以小于

两倍的罚款；第二，惩罚性赔偿参考基数是已付购房款，非

以前有争议的“实行赔偿时房屋实际价值”的观点。在此，

“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规定具有突破意义。 首先从法

理上看，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购买商品房遭受欺诈的情形

有多种，如果仅仅采取“退一赔一”模式来“一刀切”是不

现实又不科学的。应该根据经营者欺诈的部分对房产功能的

影响，价值的大小，是否违背购房初衷以及消费者受损害的

程度等其他因素综合考虑赔偿的数额。 其次，此规定也是目

前社会现实的需要。虽然商品房的价值较大不成为排除其受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理由，但是其涉及标的过大，对行

业、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绝不能忽视的。有的

学者认为“两倍赔偿”的力度并不算大，也并没有违反公平

原则，国外很多类似的对消费者欺诈诉讼的判决远远高于这

个额度，几十倍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更高。但是，法律的

制定不能脱离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房地产行业虽然是新

兴行业，但是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是举足轻重的。如果对所有

欺诈行为的赔偿额度都一律规定为“退一赔一”的话，将会

对整个行业造成很大的冲击，赔给消费者的钱也只能是来自

银行的贷款，房地产企业也有可能濒临破产。 在解除原购房

合同的基础上实行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则是充分

权衡了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的权益之计。消费者不但避免



了损失，而且另外得到了相当数量的补偿，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由于受欺诈而带来的各方面的痛苦。宏观上看，我国立法

不会因为没有对所有的商品房买卖欺诈一律进行“双倍赔偿

”就会导致整个行业的诚信的丧失，乃至竞争的无序和混乱

。相反的，适当的惩罚性赔偿实际上也让开发商为自己的欺

诈行为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起到了惩罚，教育和预防的作用

。 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调整商品房买卖中出现的合同纠纷所

起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仅靠一个司法解

释还是很不够的，打击商品房买卖中的欺诈行为需要一套相

关的配套制度来实现。比如加强对房地产广告的特殊监管，

防止广告中虚假成分对消费者的误导；政务信息公开，尤其

是消费者对开发商的前期手续的办理审核情况有权了解；测

绘部门要有相对独立性，防止成为欺诈的工具等。另外，在

处理此类纠纷时应依照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充分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因为有些关于房屋的图纸，批文和数据一般都

掌握在开发商的手里，要普通消费者对此收集举证非常困难

，使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可以使举证不力的责任由开发

商承担。 来源：法制日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